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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875) 

 

增城生產基地投資 
 

本公佈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內幕消息條文的規定而作出。本公佈之目

的為促使本公司股東及公眾評估本集團的狀況。 

 

本公司為一間專門從事農業相關行業之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種

植、加工及買賣農產品。隨著人們對蔬菜和蔬菜相關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本集團集

中於提供高品質的農產品。 

 

董事相信要維持蔬菜種植業務的健康發展，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有相應的能力來扶持

該發展，配合良好的設施擴展來維持高標準的經營質素和效率是必不可少的，生產設

施包括優質的農業用地、一個主要加工中心及建立可供庫存的冷庫。 

 

為配合北方寧夏及南方從化的生產基地，董事會欣然宣佈通過下列協議，本集團之生

產基地已擴展至增城﹕ 

 

資產轉讓協議 

 

廣州從玉、廣州昇永及昇永訂立資產轉讓協議，廣州昇永同意出售，而廣州從玉同意

購買廣州昇永位於增城的資產（如廠房及機器、基礎設施等），代價為人民幣8,900,000

元（相當於約11,125,000港元）。 

 

合作協議 

 

廣州從玉、廣州昇永及昇永訂立合作協議，廣州昇永同意按現時由廣州昇永或其聯繫

人與村委會簽訂之租賃合同條款，提供約600畝位於增城的租賃農業用地予廣州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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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用地的餘下租賃期限約為七年。 

 

租賃協議 

 

廣州從玉（作為承租人）及合作社（作為出租人）訂立租賃協議，合作社同意按現行

市場價格，向廣州從玉出租約2,000畝位於增城的農業用地，初步租期為十五年。 

 

本公佈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內幕消息條文的規定而作出。本公佈之目

的為促使本公司股東及公眾評估本集團的狀況。 

 

增城生產基地投資 

 

為配合北方寧夏及南方從化的生產基地，董事會欣然宣佈通過下列協議，本集團之生

產基地已擴展至增城﹕ 

 

1. 資產轉讓協議 

 

廣州從玉、廣州昇永及昇永訂立資產轉讓協議，廣州昇永同意出售，而廣州從玉同意

購買廣州昇永位於增城的資產（如廠房及機器、基礎設施等），代價為人民幣

8,900,000元（相當於約11,125,000港元）。 

 

2. 合作協議 

 

廣州從玉、廣州昇永及昇永訂立合作協議，廣州昇永同意按現時由廣州昇永或其聯繫

人與村委會簽訂之租賃合同條款，提供約600畝位於增城的租賃農業用地予廣州從玉，

農業用地的餘下租賃期限約為七年。 

 

3. 租賃協議 

 

廣州從玉（作為承租人）及合作社（作為出租人）訂立租賃協議，合作社同意按現行

市場價格，向廣州從玉出租約2,000畝位於增城的農業用地，初步租期為十五年。 

 

就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廣州昇永、昇永及合作社及其各

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而合作社及其最終

實益擁有人亦為獨立於廣州昇永、昇永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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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生產基地投資之理由及優勢 

 

本公司為一間專門從事農業相關行業之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種

植、加工及買賣農產品。隨著人們對蔬菜和蔬菜相關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本集團集

中於提供高品質的農產品。 

 

董事相信要維持蔬菜種植業務的健康發展，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有相應的能力來扶持

該發展，配合良好的設施擴展來維持高標準的經營質素和效率是必不可少的，生產設

施包括優質的農業用地、一個主要加工中心及建立可供庫存的冷庫。 

 

隨著策略方向，本公司將集中於兩個地區發展，即位於中國北方地區的寧夏，作為農

作物生產中心；及位於中國南方地區的增城，作為農作物生產及附帶冷庫設施的主要

加工中心。藉著增城生產基地投資，本集團於夏季可在寧夏的生產基地運作，而冬季

可在增城的生產基地運作。地理位置的轉移優勢，在中國的氣候變化及其對農業種植

的影響下極為重要。儘管惡劣天氣和季節的影響，持續不斷之優質蔬菜供應是向主要

客戶（如連鎖餐廳及超市）提供服務之關鍵。 

 

藉著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本公司可能在三年內分三期於增城生產基地進一步

擴展，增加3,000畝農業用地。 

 

透過增城生產基地投資而綜合農業業務為基礎，於中國北方及南方的種植基地兼具蔬

菜加工及冷庫庫存的能力，相信本集團將成為中國領先的綜合農業加工企業。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資產轉讓協議” 廣州從玉、廣州昇永及昇永就購買廣州昇永的資產於二零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訂立之資產轉讓協議 

 

“董事會” 董事會 

 

“本公司” 從玉農業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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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化” 中國廣州從化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合作協議” 廣州從玉、廣州昇永及昇永就位於增城約600畝租賃農業

用地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訂立之合作協議 

 

“合作社” 增城市石灘鎮沙頭村經濟合作社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昇永” 昇永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州從玉” 廣州從玉菜業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並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廣州昇永” 廣州市昇永農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並為昇永之全資附屬公司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內幕消息條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 

 

“租賃協議” 廣州從玉及合作社就位於增城約2,000畝農業用地於二零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訂立之租賃協議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畝” 中國之面積單位，相當於約666.67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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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 

 

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中華人民

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村委會” 廣州增城市荔城街棠村村民委員會 

 

“增城” 中國廣州增城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於本公佈內，除另有規定外，以人民幣計值之金額乃按1.00人民幣兌1.25港元之匯率換

算為港元，僅供說明之用，並不表示人民幣金額原可或可以按有關兌換率或於該日或

任何其他日期之任何其他兌換率兌換為港元。 

 

承董事會命 

從玉農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偉驄 

 

香港，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許浩明博士，太

平紳士、史嵐江先生、朱悅忠先生、楊健尊先生及邱飛珊女士；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分別為吳偉驄先生、張宇人先生，太平紳士、伍綺琴女士及羅文鈺教授。 


